附件2：
[bookmark: _GoBack]武汉市黄陂区林长制信息公开制度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、区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全区林长制信息公开工作，提高林长制工作成效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公开主体
区林业主管部门为本级林长制信息公开责任主体。
二、公开原则
（一）坚持及时准确的原则。对本行政区应当公开的林长制相关信息，应当及时、准确予以公开，便于各级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知晓。
（二）坚持应公开尽公开的原则。“公开是常态、不公开是例外”，除不宜公开情况以外，林长制信息均应主动公开。
（三）坚持规范安全的原则。对公开的信息，应当按照有关工作要求、标准和规范严格审核把关，确保信息公开规范、安全。
三、公开内容
（一）与建立林长制工作相关的政策文件、规章制度、技术标准和技术指导等。
（二）本级林长制工作规划、计划、方案、年报等。
（三）全区林长制组织体系构建情况，包括林长名单和责任区域、工作职责、监督电话等。
（四）林长制工作有关情况、工作动态及成效。
（五）林长制推进工作中的典型经验和做法。
（六）全区森林资源基本概况、保护发展目标等。
（七）其他需要公开的信息。
四、公开方式
（一）主动公开。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区林长制工作信息平台等渠道，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制作公示牌、宣传册等方式主动公开林长制有关信息。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。根据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，依法按程序公开林长制有关信息。
五、公开程序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各级林长制联系单位编撰、更新上报拟公开信息，按职责、权限和有关程序报送区林业主管部门，由其对拟公开信息进行审查后依法按程序公开。
六、公开时限
   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，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。法律、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